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0), 5831-5839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0799  

文章引用: 赵宋祺. 离婚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前沿, 2023, 12(10): 5831-5839.  
DOI: 10.12677/ass.2023.1210799 

 
 

离婚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问题研究 

赵宋祺 

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 
 
收稿日期：2023年9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9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19日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夫妻财产的形态日益多元化，而在离婚财产分割的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的分割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单薄，且《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和《公

司法》衔接不畅，在实践中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面临一些争议问题和诉讼困难。如对于只以夫妻一方

名义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是否为夫妻共有财产、登记方是否可以自主决定其转让等问题，不同的

法院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判决。以及在夫妻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强制进行股份分割，在

实践判决中不同的法院意见相反、观点各异。另外，在夫妻股权分割的民事诉讼中，非股东方举证困难

和保全困难等问题也存在影响公平分割夫妻间股权的可能性。本文分析了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和分割

困难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最新的法律精神对争议问题进行回应；提出建立夫妻共有股权

登记制度、细化夫妻双方的举证责任、健全股权保全制度等建议。通过文章的研究，期望能够帮助实践

中分割问题的解决，促进夫妻双方利益的公平分配，同时维护有限责任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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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forms of matrimonial property in China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and in the litigation of property division of divorce, the equity division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issue. However, due to the weak legal provisions, and 
the Civil Code and its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re not well connected with the Company Law, in p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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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e, the equity division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is faced with some contentious issues and liti-
gation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 whether the equity of a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invested by both 
parties only registered in the name of one party belongs to the joint property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whether the registrant can decide the equity transfer by himself, different courts give differ-
ent judgments. As well as in the case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whether can not be forced to split the 
equity when the two parties do not agree, in the practical judgment, different court opinions are 
opposite, different views. In addition, in the civil litigation of equity divis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proof and preservation of non-shareholders also affect the 
possibility of equity division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and segmentation difficulti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on this 
basi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legal spirit to respond to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husband and wife joint equity registration system, refin-
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 both husband and wife, and perfecting the equity preserv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it is expected to help solve the problem of division in practice, 
promot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maintain the long-term sta-
ble development of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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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婚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的问题 

1.1. 离婚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的实体性争议 

1.1.1. 登记方擅自转让股权的效力问题 
在涉及夫妻持有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各种形式中，一种情形是夫妻双方出资，婚后取得股权，但仅

登记在夫妻一方的名下。在这种情况下，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登记方未经配偶同意的股权转让

行为效力如何？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观点各异。以下面两个案例为例： 
案例一：沈某与叶某甲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1 
在离婚期间，叶某甲在未经沈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婚姻存续期间持有的仁和宝公司 50%股份在

2012 年 10 月 12 日转给叶某乙、刘婉阳，并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浙江台州中院认为，叶某甲对仁和

宝公司享有的 50%的股权系与沈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并确认叶某甲与刘婉阳、叶某乙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中有关仁和宝公司的股权转让条款是无效的。其理由是，持股方配偶擅自将股权转让给他人属无

权处分。在明知转让人夫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仍然受让股权不构成善意取得，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在本案中，法院认定，由双方出资但只登记在一人名下的股份是夫妻共同财产，一方私自处置共有

股权属于无权处分，受让人能否取得股权可以参照善意取得规则处理。即受让人出于善意目的以合理价

格购买后，又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即可善意取得该共有股权。 
案例二：艾梅、张新田与刘小平、王鲜、武丕雄、张宏珍、折奋刚股权转让纠纷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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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某诉叶某甲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台商终字第 642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2 艾梅、张新田诉刘小平、王鲜、武丕雄、张宏珍、折奋刚股权转让纠二审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二终字第

48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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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梅、张新田夫妻提出的股权转让未经艾梅同意，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最高院认为：在没

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对自然人股东而言，股权仍属于商法规范内的私有权利范畴。股东有权不受他人干涉地

独立行使股权的各项权利。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股权流转时，合法的转让主体是股东本人，而不是其家

属或者所在的家庭。在本案中，张新田与刘小平签订了关于转让其持有的工贸公司股权等事宜的协议。该股权

转让协议的民事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协议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协议有效。 
在该案例中，最高院认为仅登记方享有股权，该股权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登记的股东方有权自由行

使自己的股东权利。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只需要判断股权转让协议是否符合合同有效性要件即主体适格、

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即可。 

1.1.2. 强制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问题 
同样在夫妻双方出资但仅登记一方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情形下，另一个较为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如果

夫妻双方未达成一致，能否强制对该股权进行直接分割？实践中，法院判决的观点也有所不一，举案例如下： 
案例三：朱某与卢某甲离婚纠纷案 3 
卢某甲在与朱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浙江邦脉鞋业有限公司投资得到 40%的股权。现朱某提出离

婚，并要求分割包括该股权在内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外，该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同意原告朱某成为公司股

东。法院认为，该股权属夫妻共有，是共同财产，双方各享有一半份额。对于如何处置该股权，双方意

见不一，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包含着财产性权利和事务参与权，而事务参与权更具个人专属性，本

案中不能直接进行分割，原告提出的股权分割要求可以另行起诉处理。但法院确认：原告朱某系被告卢

某甲在上述公司享有的股权之共同所有人，并能够分得 50%的份额。 
本案中，浙江瑞安人民法院认为此种情形下股权属于夫妻双方共有，是夫妻共同财产，并且可以按

照份额分割，但是在离婚纠纷案中不予处理。即明确在夫妻双方未达成一致时也可以分割股权，但没有

提出具体的分割方案，也没有对股权因其人身性能否直接分割做出解释，仅告知原告可以另行起诉。 
案例四：刘迎春与陶明、周飞财产纠纷案 4 
陶明在与刘迎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王笠、陶一华代持股的方式持有天迈公司 100%股权。刘迎

春认为，天迈公司的股份是其与陶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有财产，并请求法院按照双方离婚协议

的规定，将公司的股份全部归于自己名下。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等商事法律、司法解释在股权的

流转和股东资格的确认等方面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因此，股权本身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

股权所代表的财产利益或股权变价款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刘迎春虽然不能基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涉案股权主张权利，但可以对涉案股权的变价款主张应有的份额。 
该案中，属于双方出资且一方为隐名股东，由他人代持股。根据江苏省高院的观点，此种情形下股

权本身并不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是股权折价款属于共同财产并且可以分割；并且分割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适用前提是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否则应由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判决，常见方式是股权

归原持股人，同时对另一方折价补偿。 

1.2. 离婚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的程序性困难 

1.2.1. 离婚诉讼中非股东方举证困难 
案例五：潘某与鲍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5 
2011 年，原告潘某与被告鲍某协议离婚；2014 年 6 月，潘某通过工商部门查询得知，被告鲍某在双

方婚姻存续期间，投资过智科诚工贸公司、泽群工贸公司等多家公司并持有大量股份，潘某要求分得上

 

 

3朱某诉卢某甲离婚纠纷案，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2010)温瑞民初字第 748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4刘迎春诉陶明、周飞财产纠纷执行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执异 125 号执行裁定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5潘某诉鲍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法院(2014)鄂张湾民一初字第 01252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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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财产的 80%。原告潘某提供了涉及智科诚工贸公司的证据，包括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复印的智科诚工

贸公司的营业执照、验资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等材料。提供涉及泽群工贸公司的证据为

泽群工贸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内容为“杨冬生持有的 75%的股份(75%股份当中鲍某持有 55%的股

份 + 杨冬生 20%的股份)，此证明永远生效。当事人：杨冬生”，该“证明”上仅加盖泽群工贸公司的

财务专用章。 
经查，被告鲍某在离婚时持有智科诚工贸公司的 50%股份，在离婚时未予分割，法院认为该股份应

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原告潘某在离婚后依法仍然享有分割权。并且针对该股份的分割，法院已征求

被告鲍某及其他两名股东的意见，因此对原告潘某要求分割智科诚工贸公司股份的请求予以支持。另外，

被告鲍某于 2006 年 3 月至 2008 年 10 月期间是泽群工贸公司的法定股东，但在 2008 年 10 月 28 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显示公司注销了被告鲍某的股东身份。离婚后，被告鲍某于 2012 年 2 月又取得该公司的

法定股东身份。对上述事实，法院认为，是否为公司法定股东，应以工商登记为要件，因此被告鲍某在

离婚时非智科诚工贸公司的法定股东。原告潘某提供的“证明”上，只加盖了智科诚工贸公司的财务专

用章，没有股东杨冬生和被告鲍某的签名，被告鲍某也不认可隐名股东的身份，因此原告潘某要求认定

被告鲍某在离婚时系泽群工贸公司的隐名股东，并要求分割该公司的相应股份，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

持。 
本案中，在最初协议离婚时，未持股方对于持股方的股权根本毫不知悉，在离婚三年后才发现持股

方在离婚时隐匿了财产。潘某最终能够取得智科诚工贸公司的部分股权，也是由于法院在调查取证方面

的帮助：法院依职权调取了智科诚工贸公司除被告鲍某之外的两个股东即李胜松、王国辉向本院出具的

书面材料，主要内容为，对于被告鲍某在智科诚工贸公司的股份分割，尊重被告鲍某的意见，个人无其

他意见。即在法院取证后，有充分证据表明被告鲍某及股东李胜松、王国辉同意将被告鲍某所持有的部

分股份分割给原告潘某。另外，对于潘某主张的鲍某持有泽群工贸公司的股份，且为他人代持的情况由

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没有被法院认可。这表明，当夫妻一方是隐名股东时，非持股方想要获取证据证

明持股方是隐名股东并分得股权的价款更加困难。 

1.2.2. 离婚诉讼中保全制度不完善 
案例六：李某甲与李某乙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6 
被告李某甲在与李某乙婚姻存续期间，向宏伟公司投资 70.8 万元，持股比例为 6.42%。原告李某乙

认为该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得 3.21%的宏伟公司股份。同时，原告为防止被告转移隐匿财产，

申请保全措施，提供了自身财产作为担保。诉讼中李某甲提交其于 2003 年 11 月 26 日与李恒华签订的委

托代理协议，协议载明李恒华投资 60 万元到宏伟公司，以李某甲的名义登记注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但李某甲不得私自转让股权，否则，李恒华有权收回委托。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虽然李某甲以与李恒华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为依据主张宏伟公司股份

属李恒华所有，但因其二人为父子关系，该证据的证明力较低，且作为直接证据的宏伟公司注册登记资

料记载的股东姓名和收取股本金的收据载明的户名均为李某甲，而股本金的支付时间又在双方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因此该股份应属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于 2012 年 9 月 14 日作出(2012)船山民初字第 592 号民事

判决：以李某甲名义在遂宁市宏伟建材有限公司 6.42％股份，由李某乙、李某甲分别持有 3.21%。收取

案件受理费 63600 元，申请保全措施费 5000 元，合计 68600 元，由李某乙、李某甲各负担 34300 元。 
本案中，股权份额不高，原告顺利提供了自身财产作为担保进而法院实施了保全措施。当股权价值

巨大时，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是否现实？本案中法院判决原告被告平均承担保全费又是否合理？且在学

 

 

6李某乙诉李某甲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提字第 516 号民事判决书，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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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司法实践中，股权能否成为保全的对象都存在争议，保全股权带来的损失如何承担也值得思考。 

2. 离婚诉讼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割问题的产生原因 

2.1. 对《民法典》司法解释与《公司法》的理解和适用差异 

2.1.1. 关于分割对象的不同理解 
笔者认为，对于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是否是夫妻共有股权、能否强行分割有不同观

点的原因之一是不同学者、法官对于已有法条的解读不同。 
《公司法》第七十一条采用的是转让“股权”的表述，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

七十三条则表述为分割“出资额”。有观点认为，对于分割对象有不同的表述是因为《公司法》的规定

早已经从“出资额”改为“股权”，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七十三条沿用原来的《〈婚

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的表述，未及时更新进而与《公司法》形成衔接、未及时修正“出资额”

的错误表述[1]。应当认识到，出资后出资款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而出资人即夫妻双方取得公司股权，

夫妻应当分割的是股权而非出资款。还有观点认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七十三条与

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的精神完全一致，继续采用“出资额”的说法并不是照搬法条导

致的表述错误，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为了避免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作，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选择的既现实可行又有利于解决夫妻之间纠纷的方式[2]。该规定显然已经明确前述情形下另一方并非公

司的股东，可以分割出资额但不能直接取得该股权。因此，司法解释实际已间接确认了该股权不属于夫

妻共有。而《公司法》中之所以采用“股权”的表述，正是在认定未登记方不是股东的前提下，对未登

记方适用股权对外转让的规则后，使其可以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较为合理。根据《公司法》规定，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

必须同时具备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的实质要件，以及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等相关文件这一形式要件。

因此未登记方并不是公司股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与《公司法》对于分割对象的不

同表述是有意为之，而非规定中存在实质矛盾。《〈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暗示了双方出资

仅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股权不属于夫妻共同所有，但可以对出资款进行分割，未登记方如果想取得股权需

要和登记方达成一致并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此外，在夫妻双方对股权分割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时，

不能强制分割股权。法院应对未持股方请求分割的股权进行折价补偿。在离婚诉讼中，如果一方坚持主

张份额分割，而拒绝作价补偿，则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 

2.1.2. 关于适用的优先顺序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将双方持股且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甚至在即使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也可以将其直接分割，这与立法目的相违背。也体现出法官们站在

民事审判的角度从婚姻家庭视角出发审判了商事领域的内容。从民事审判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夫妻共

有股权的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未登记在册的一方应当被视为将股权交给对方管理，非持股一方享

有的股东权利由配偶代为行使。在婚姻关系解除时，将原属自己的权利收回合情合理。 
但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商法问题，应当从商事审判的角度出发：有限责任公司有充分的封闭性、

人合性，某些情况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固然可以被夫妻双方共有。但是对于双方出资仅登记在一方名下

的情形，为了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维持公司稳定持续发展，不能将该股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因

为股东资格和权利的取得要求出资这一实质要件和登记这一形式要件，两者缺一不可。但是，这并不代表

维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代价是牺牲未登记方配偶的利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引

入《公司法》的股权对外转让制度，使得未登记的配偶方可以在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后分割股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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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取得应得部分股权的相应价值，或取得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股权变价款。在股权分割问题上主要考虑

配偶利益还是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导致了法官和学者们在面对相同问题时的不同选择，换言之，对于该问

题优先考虑适用保护配偶方的规定还是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规定可能会将观点引向不同的方向。 

2.2. 夫妻共有财产登记制度不完善 

由于我国现在没有关于夫妻股权财产登记的制度，股权的归属判定和非股东方举证、维权会因为没

有依据而更加困难。没有夫妻共有股权财产登记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夫

妻关系和睦时不会有意识地对共有财产进行登记，夫妻双方之间也没有了解、查询对方财产状况的法定

权利，对彼此财产状况的掌握全凭道德约束和夫妻感情支持。但是夫妻感情一旦破裂，常常难以知悉对

方的经济状况和双方已有的共有财产情况。虽然我国存在夫妻约定财产制，但是约定形式常常是口头或

夫妻之间未经公证的书面协议；夫妻婚前协议也未被广泛应用，形式和程序不够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登记主要见于不动产。由于不动产价值较大、出资情况复杂多样，

其所有权常常存在争议。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各种出资和登记情况下的不动产归属作出了明确规定，减少

了司法实践中的判决困难和不统一。夫妻共有不动产的登记制度为股权登记建立了可供参考的规则模板，

健全夫妻共有财产登记制度有利于从根源上简化纷争问题，减少取证困难，提高夫妻股权分割的公平性。 

2.3. 举证与财产保全规则适用不畅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

主张，谁举证”。在离婚诉讼中，举证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如果证据不足，那么主张就得不到支持从而

导致败诉。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公司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可能损害公司利益时可以拒

绝提供查阅。而对于股东之外的人则无法根据法律的规定查询、复制公司的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财

务会计报告等。实践中，非持股方常常主张涉案股权价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持股方存在恶意转让股权、

转移隐匿财产等情形，但是又因为自身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公司内部账目难以取得等原因无法提供有

力的证据支撑诉讼请求。同时，持股方非常了解公司运营状况，可能利用对公司的管理权对股权进行缩

值、转移、恶意转让，而不被察觉。双方在举证中，处于比较悬殊的地位。 
比如在案例五中未登记方主张分得登记方在某公司的股权，但并未提供能够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的适格证据即其他过半数股东的同意书。但好在此时法院发挥了其主动调查取证的职能，查实了登记方

真实的持股状况与其他股东的意愿。而未登记方还要求分割登记方配偶在另一公司被他人代持的股权，

但由于他人代持的情况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该主张没有被法院认可。这表明，当夫妻一方是隐名股东

时，非持股方想要获取证据证明持股方是隐名股东并分得股权的价款更加困难。非股东方寻找证据支持

自己的诉讼请求时，常常需要取得股东会议决议中股东书面同意书、涉及股权价值的公司账目资料、公

司股东名册等。但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非股东方很难取得这些证据；加之有限责任公司固有的

人合性，其他股东天然的信任和偏向夫妻中的股东方，可能会排斥向非股东方提供证据。直接适用《民

事诉讼法》的举证规则，可能对非股东方不利。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关于诉中保全和第一百零四条关于诉前保全的规定：在分割

夫妻股权的过程中，为了保护未来可能的股权利益，一方可以提出采取股权保全措施。比如案例六中，

非持股方对股权等财产进行了保全，最终成功固定财产、取得股权。但是实践中，由于股权的价值一般

较大还不断波动，且保全股权可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影响其他股东行使权利，法院一般对此

申请十分慎重。法院常常会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这又可能会导致申请人因为处于经济弱势地位没有适

格的担保物而直接失去申请保全的资格。笔者认为，在离婚股权分割的诉讼中直接适用通用的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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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到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也不利于解决现实诉讼中的问题，探求既能维护公司利益又能保护配偶

权益的夫妻股权分割保全措施确有必要。 

3. 完善离婚诉讼中分割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建议 

3.1. 明确司法实践中的指导原则 

3.1.1. 协商一致原则 
笔者认为，在如今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将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相结合，能够促

进更加统一、公平地处理实践问题。协商一致原则的深层逻辑是双方意思自治，《民法典》中的婚姻家

庭编和《公司法》都是私法的范畴，都适用意思自治这一基本原则。因为现行法律仅规定了一方持股时

协商一致情形下的处理规则，对于一方持股时双方未达成一致、双方均持有股权等情况下如何分割股权

未作规定。因此，法院应该优先适用此原则，积极鼓励、调解、促成夫妻双方对于股权分割的诉求达成

一致。双方达成协议，既能尊重双方意见、平等处理财产，又能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便于履行后续

义务，还能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 

3.1.2. 利益平衡原则 
在考虑如何分割夫妻股权时，应当充分考虑妇女儿童等弱势方的利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无过

错方的利益等，这其中就会涉及多方利益的平衡问题。比如，对于无过错的弱势方应当多分、对隐匿转

移股权的一方少分。又如，在双方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双方建立的是夫妻公司时可以适用竞价的方

式分割股权；而当夫妻双方中仅一方持股而另一方不是股东时，取得股权的一方须给予对方相应的折价

补偿款。再如，在考虑对公司股权分割问题时充分分析夫妻双方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尽可能不因股

东的问题影响公司正常有序运行。因此，秉持利益平衡原则处理分割争议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寻求合理的解决方式。 

3.2. 建立夫妻共有股权登记制度 

实践中由于股权出资和持股状况不明而导致的纠纷不在少数，《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和《公司

法》均未涉及到有关夫妻股权登记制度的规定。本文认为，我国可以借鉴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实行夫妻

共有股权的登记，从而促进夫妻双方积极进行共有股权的确权登记。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减少不必要的

争议，节约司法资源。 
关于股权登记的机关，有学者认为可以建立一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对夫妻各项共同财产进行登记

[3]。也有人认为，民政部门适合设置机关承担登记夫妻股权持有状况的功能[4]。还有人认为，可以通过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选取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承担此职能[5]。笔者认为，由工商部门设置机关登记夫

妻股权比较合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的设立、股权的取得和变更都需要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由工商部门登记夫妻股权有利于该登记内容与公司股东名册相衔接，在股权转让时也能够方便当事人查

询股权登记信息，保持信息的一致性。关于夫妻股权登记的内容，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名

称及股权份额；配偶双方的出资、持股情况；在经营过程中，各方的权利归属与权利范围；夫妻中的财

产管理人及相应的委托授权书等。该登记应在保护夫妻隐私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即在必要时第

三人可查阅该登记，并且该登记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3.3. 细化夫妻双方的举证责任 

3.3.1. 非股东方的举证责任 
在一方持股的夫妻股权分割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角色基本定型，并且双方的举证能力对比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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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高度的不平衡。证据常常集中在被告即股东方手中，作为原告的非股东方，往往处在举证困难的境

地。此时如果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会导致实体意义上的不公平。 
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型的案件中有必要对夫妻双方的举证责任进行相应的调整，即适用举证责

任倒置制度，对非股东方免除一定的证明责任，由股东方负责提供和查找部分证据，并赋予非股东方特

殊的取证权利。具体而言：第一，非股东方承担其诉讼主张的基本证明责任。如，证明其配偶是某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并持有股份；配偶与第三人签订有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可能存在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

其利益等事由。第二，给予非股东方申请法院协助查阅和复制公司章程、会议记录和财务报告、会计账

簿的权利。当非股东方无法取得上述公司内部资料时，可以申请法院协助，法院在进行评估后认为确有

必要调取这些资料时，要求股东方和公司提供。如果股东方和公司拒绝提供，则法院可以利用职权强制

调取。由此，可以减轻非股东方的举证困难，维护其合法权益。 

3.3.2. 股东方的举证责任 
由于股东方实际操控持有着股权，并且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资产状况、运营情况十分了解，对于相

关资料的举证也会更加方便，故应当配合提供股权实际出资状况、公司财务账簿、资产负债表等内容。

具体而言：第一，对于出资有争议的股权承担证明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出资来自于个人财产，则推定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出资取得的股权。对于接受继承、赠予取得的股权，应当证明遗嘱、赠与合同确定只归

一方所有，否则属于给予夫妻双方所有。第二，对于非股东方提出的隐匿转移财产、恶意串通买卖股权、

减损股权价值等诉讼主张提供相反证据。如果不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不存在非股东方主张的情况，则

推定非股东方的主张成立。第三，配合法院查阅和复制公司章程、会议决定、会计账簿等资料的要求。

向公司请求并积极行使查阅和复制上诉资料的权利以配合取证。 

3.4. 健全股权保全制度 

关于对股权进行保全是否合理，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采取股权保全措施不利于公司正常

运行，不应当推行；还有学者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股权保全确有必要，例如夫妻双方分割的是夫妻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时，方可适用。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较为合理，不能因为可能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而拒绝诉讼

中夫妻一方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但实践中，法院对于夫妻股权分割的案件较少适用保全措施。原因主要

有二：一方面，因为可能涉及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法院对于保全措施的适用比较慎重。另一方面，要

防止股东方隐匿、恶意转移持股，非股东方常常是保全股权的申请人。但是非股东方一般也是弱势方，经

济实力不足，难以为数额较大的股权提供等价担保，导致保全措施无法实施。笔者认为，直接适用《民事

诉讼法》关于保全的规定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应当对保全制度进行一定的变通，具体而言： 
关于保全的条件，笔者认为，不管是诉前保全还是诉中保全，法院都应当综合评估保全的必要性和

申请人的经济能力，进而决定是否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而非强制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如果有充分证

据表明有必要实施保全措施且非股东方确实无力承担相应的担保时，则法院可以依职权对该股权实施保

全并免除非股东方的担保义务；如果保全涉案股权并没有充足的必要性并且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不可挽回

的损失时，则需要在非股东方提供担保后才能对股权进行保全。另外，在因为股权价值难以判断导致的

不能及时适用保全措施时，法院可以先实施涉案股权在规定时间内不得转让等类似于保全效果的措施。

而对于以破坏公司正常运营为目的损害公司利益的恶意保全，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承担全部的保全费用

并支付相应罚款。关于保全的范围，法院的保全措施应当严格控制于对涉案股权的限制，即对其进行冻

结限制其交易。而对于公司的其他无关股权，不应受到牵连。关于保全的期限，依照《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 7：对于诉前保全，申请人在人民法院作出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未依法提出诉讼或申请仲裁的，

 

 

7《民事诉讼法》(2021 年修正)第 104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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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笔者认为，还应当对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都规定一定的适用期限，即限制保全

股权的期限不能超过半年。因为过长时间的禁止股权变动会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不良影响，但太短的保全

期限可能不足以支撑到法院判决生效，半年的期限较为适中，是平衡公司等第三人和申请人利益之后的

选择。在股权保全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解除，以免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如果期限届满申请人认为

还需要保全该股权的，应当重新申请，法院也应当根据最新情况重新评估申请人是否需要提供担保。 

4. 结论 

在夫妻股权分割的诉讼中，因为涉及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其司法解释和《公司法》的衔接与

适用，牵涉到第三人和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权益，分割中存在一些争议和困难，具体而言：由于法律规

定不够明确且衔接不畅、法官们对于《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和《公司法》的理解和优先适用顺序不同，

出现了一些同案不同判的争议问题。常见的争议是夫妻双方出资但仅登记在夫妻一方的名下的股权是否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登记方未经配偶同意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如何；以及如果双方未达成一致，能否强

制对该股权进行直接分割。笔者认为，当股权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时，其所有权并不是属于夫妻双方的，

其各项具体权利应当由登记方独立行使，即股东有权对其进行处置而不构成无权处分；如果夫妻双方对

股权分配不能达成协议，则法院应当对未登记方请求分割股权的合理份额进行折价补偿。另外，在诉讼

中由于夫妻共有财产登记制度不完善、《民事诉讼法》举证规则适用不畅和现有保全制度不健全等原因，

处于举证和经济双重弱势地位的非股东方常常面临举证困难和保全困难等问题。笔者认为，随着配套机

制的建立和完善，目前实践中的困境也自然会迎刃而解。 
处理实践中的争议问题和诉讼困难首先需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用相同的法律原则约束法官的自由

裁量权。其次是完善夫妻股权分割的配套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建立夫妻共有股权登记制度，由工商部

门设置登记夫妻股权的机构，从根本上减少不必要的争议；在一方持股的夫妻股权分割诉讼中实行举证

责任倒置，赋予非股东方申请法院协助查阅和复制公司会议记录和财务报告等内部资料的权利，并要求

股东方提供不存在非股东方主张的事由的证据；还应当对现有保全制度进行变通，在有充分证据表明有

必要实施保全措施且非股东方确实无力承担相应担保时对其免除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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